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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某地在考察人大代表候选人时加入了健康方面的内

容。有人认为，良好的健康状况是代表履职的基本条件，应当将

健康状况作为人大代表候选人考察的基本内容。有人则认为，现

行有关代表选举和履职的法律对于代表资格的限制仅有国籍、年

龄、政治权利三方面要求，并未将健康状况纳入，不应当将健康状

况作为候选人考察的基本内容。对此，请谈谈您的看法。

健康状况是否应当作为代表候选人
考察的基本内容

近期话题

执法检查报告和审议意见
无需抄送上级人大机关

□ 文/崔厚元

笔者认为，执法检查报告及审议意见不需

要抄送上级人大机关，除非是受委托检查、联

动监督或上级人大明确要求报送。

依据监督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可知，常委会

组成人员对执法检查报告的审议意见及执法检

查报告交由本级“一府一委两院”研究处理。“一

府一委两院”将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向常委

会提出书面报告。执法检查报告和审议意见是

本级人大常委会对同级“一府一委两院”行使监

督职权的产物，主要在本级行政区域内产生法

律效力。这一流程聚焦于本级人大常委会的监

督闭环，法律并未规定必须向上级人大报送。

虽然法律没有执法检查报告和审议意见向

上级人大常委会报送的强制性规定，但在以下

几种情形中，通常需要报送上级人大机关：一是

上级人大常委会委托的执法检查，如果是受上

级人大常委会委托开展的执法检查，检查结束

后，应当将执法检查报告和审议意见报送上级

人大常委会；二是上下级人大联动开展执法检

查或不同区域人大常委会之间协同开展执法检

查，下级人大常委会通常需要将执法检查报告

和审议意见报送上级人大常委会，以便上级人

大常委会汇总情况和掌握工作进度；三是规范

性文件备案审查的要求，虽然执法检查报告本

身不属于规范性文件，但如果审议意见中涉及

要求政府制定、修改或废止相关规范性文件的

内容，根据备案审查工作的要求，可以通过备案

审查渠道与上级人大进行沟通或报备。

在实际工作中，为了加强工作联系，下级人

大常委会通常会将重要的执法检查报告及审议

意见抄送上一级人大常委会相关工作机构，供

上级机关了解情况、指导工作，但这属于工作层

面的沟通交流，而非法律层面的强制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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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视具体情况抄送为好

□ 文/武春 武香君

是否将执法检查报告及审议

意见抄送上级人大机关，需结合

具体情况审慎决策，背后牵涉监

督效能、工作负担与职能界限等

多重考量，不宜一概而论。

从法律依据来看，我国相关

法律并未规定地方人大常委会应

向上级人大机关抄送此类材料，

因此无论选择抄送与否，均符合

现行法律规范，不构成违法情形。

若选择抄送，积极意义显著：

其一，能强化各级人大监督联动，

凝聚监督合力，提升整体监督效

能，上级机关可借此全面掌握下级

区域法律法规实施情况，以便必要

时统筹指导或督促；其二，可传递

明确监督压力，推动本级“一府一

委两院”重视审议意见落实与问

题整改，压实整改责任；其三，为上

级人大提供基层鲜活实践参考，助

力评估法律实施效果，为后续立法

完善积累实证经验。

但不加区分全面抄送也可能

引发问题：一方面，频繁报送会增

加文书运转成本，加重工作负担，

甚至滋生“重文往来、轻实整改”

的形式主义；另一方面，若所有材

料均上报，易模糊监督与领导、指

导的职能边界，可能影响各级人

大依法独立行使监督权。

建议按执法检查内容的重要

性、代表性及影响范围分类处理：

涉及全局性法律法规执行、重大

民生问题或普遍性、典型性执法

难题的，予以抄送，方便上级人大

在更高层面关注、协调解决；针对

日常性、局部性或事务性的检查

项目，则无需抄报，以精简冗余行

政流程。

这种分类处理方式，既能充分

发挥抄送的积极作用，又能规避潜

在的行政负担与职能混淆，最终在

提升人大监督实效与维护各级监

督自主性之间实现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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